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 
残疾等级评定情况告知书

           ：
按照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》等政策文件，经审查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鉴定，您的残疾等级评定情况如下：
□因战因公致残的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，请补充材料再参加残疾等级评定；
□残疾情况达不到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》；
□残疾情况符合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》第  条第  项，残疾等级评定为    级；
□残疾情况与原定残疾等级相符，维持原残疾等级；
□残疾情况发生明显变化，符合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》第    条第    项，残疾等级调整为    级；
□残疾情况明显减轻或消失，已经达不到最低等级评定标准，取消原定的残疾等级。
如您对医疗卫生专家小组作出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有异议，可以在收到《残疾等级评定情况告知书》或伤残证后60日内逐级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出再次鉴定申请，再次鉴定如与上次鉴定结论一致，所涉及费用由个人负担。
如今后原评残部位残疾情况发生变化，可提交近6个月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就诊病历、检查报告、诊断结论等，向户籍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重新申请评定残疾等级。
特此告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役军人事务局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4
伤残人员换证补证审批表
	姓 名
	
	出生
年月
	
	性 别
	
	照

片
（2寸）

	入伍（参加工作）时间
	
	退伍（退职）时间
	
	证件遗失损毁时间
	
	

	残疾性质
	
	残疾
等级
	
	原伤残
证件号码
	
	

	身份证号
	

	家庭住址
	

	户籍地址
	

	证件遗失
损毁原因
	

	证件遗失
登报声明
情况
	

	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设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	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意见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备注事项


附件5
伤残人员抚恤关系转移证明

           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兹有我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户籍已迁入贵县（市、区），根据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其抚恤关系及档案转至你处，请予接收。
     年的抚恤金由我们发至年底，请你们从     年元月起发放抚恤金。
	姓    名
	
	对象类别
	

	性    别
	
	身份证号
	
	 联系电话
	

	入伍（参加工作）时间
	
	退伍（退职）
时间
	
	负伤时部队
或单位
	

	残疾等级
	
	残疾性质
	
	残疾证编号
	

	迁出地户籍
	
	迁入地户籍
	

	
迁出地县级
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	
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人：    年  月  日
	
迁入地县级
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承办人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
迁出地地级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	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
迁入地地级
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	
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
迁出地省级
退役军人事务厅/局
意见

	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
迁入地省级
退役军人事务厅/局
意见

	
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注：“对象类别”填“残疾军人”、“伤残人民警察”……


附件6     
残疾等级评定情况公示书

根据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现将申请人残疾等级评定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，在公示期内，如有异议可通过信函、电话或直接到本局反映该申请人相关情况。
[bookmark: OPENSTART_DATE__1][bookmark: OPENEND_DATE__1]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，从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。
	姓  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工作单位
	

	住    址
	

	致残时间
	[bookmark: DISABILITY_DATE__1]

	致残地点
	[bookmark: DISABILITY_ADD__1]

	致残原因
	[bookmark: DISABILITY_REASON__1]

	残疾性质
	[bookmark: DISABILITY_CASE_CODE__1]
	拟评残疾等级
	[bookmark: DISABILITY_LEVEL_CODE__1]

	残疾情况
	[bookmark: DISABILITY_CONDITION__1]


[bookmark: ORGAN_NAME__1]注：对涉及隐私或不宜公开的，不公示；公示期不计入审批办事时间。

__________退役军人事务局（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[bookmark: ORGAN_NAME__2]
[bookmark: xianphone__1][bookmark: xianaddress__1]（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附件7
残情医学鉴定介绍信(存根)
编号：
	
残情医学鉴定介绍信存根
	被鉴定人姓名
	
	鉴定单位
	
	介绍时间
	

	
	伤残部位
	
	伤残时间
	

	
	经办人
	
	被鉴定人电话
	



残情医学鉴定介绍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鉴定单位：
	

照

片
  （盖章）

	介绍单位：
	

	介绍时间：
	鉴定时间：
	
	

	经办人：
	经办人电话：
	
	

	
被鉴定人基本情 况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户籍地
	
	身份证号
	

	
	受伤时身份
	
	工作单位或住址
	

	被鉴定人伤残时间、
部位
	

	附送材料情况
	

	
  备 注
	



附件8
伤残人员减员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

片
（2寸）

	入伍（参加工作）时间
	
	退伍(离/退休)时间
	
	

	残疾性质、等级
	
	残疾证件
编号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户籍地址
	

	利害关系人姓名（关系）
	
	联系电话
	

	减员
原因
	
	残疾抚恤金
发放情况
	

	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设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意见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备注事项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省、设区市、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各存一份；去世伤残人员只填写表格，不需要粘贴照片。
附件9

材料核实意见书

     经与                   核实，此材料复印于该单位管理
的         同志个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档案。
     核实人：       职务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役军人事务局（章）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








附件10
伤残人员恢复待遇审批表
	姓 名
	
	出生
年月
	
	性 别
	
	照

片
（2寸）

	入伍（参加工作）时间
	
	退伍（退职）时间
	
	中止待遇
时间
	
	

	残疾性质
	
	残疾
等级
	
	原伤残
证件号码
	
	

	身份证号
	

	家庭住址
	

	户籍地址
	

	中止待遇
原因
	

	申请恢复
待遇理由
	

	证件遗失
登报声明情况（证件有效期满或者损毁需交旧证）
	

	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设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备注事项


附件11
伤残人员证件变更呈报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

片
（2寸）

	身份证号
	
	

	入伍时间
	
	退伍时间
	
	

	居住地址
	
	在职、在乡
	
	

	残疾性质
	
	残疾等级
	
	

	原发证
机关
	
	残疾证件编号
	

	残疾情形
(含负伤时间、地点、原因以及部位)
	

	需变更原因及内容（变更依据附后）
	

	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查意见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设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查意见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查意见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备注事项


备注：残疾证件内容变更使用此表。本表一式三份，省、设区市、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各存档一份。

















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2日印发
